附件：
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“卓越发展计划”专项申请与承诺表

	姓名
	
	身份证号
	
	考生
照片

	报考学院
	
	报考专业
	
	

	报考导师
	
	联系电话
	
	

	硕士学校
	
	入学时间
	
	

	硕士专业
	
	硕士指导教师
	
	

	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从事的科研工作简述：


	硕士指导教师对研究生学习和科研素养的评价：


	硕士指导教师签名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报考博士指导教师的三项在研科研项目情况（请与导师核实后按级别由高至低填写）

	项目名称
	级别
	项目号
	主持人排序
	金额
（万元）
	起止时间

	

	
	
	
	
	

	

	
	
	
	
	

	

	
	
	
	
	

	
阐述博士研究生阶段将要开展的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、已经具备的研究基础、将要开展的研究工作的规划：


	本人承诺：
本人所提交的所有申请信息与材料均真实、准确。如有任何弄虚作假，自愿承担一切后果。如被南京师范大学通过“卓越发展计划”正式录取为博士研究生，本人保证按时入学，绝不接受其他任何高校或单位的录取。入学后将恪守学术规范，全力以赴完成博士阶段的学业与科研任务，无正当理由决不中途退出。

考生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博士指导教师意见：
本人已审阅该考生的申请材料，并对其科研能力、学术潜质进行了初步考察。本人知晓并同意《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“卓越发展计划”实施办法》（宁师大〔2025〕47号）的全部规定，认为该生符合申请条件，同意         报考我的博士研究生。

博士指导教师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院意见：


负责人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